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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甄
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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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
 

李
猷
全
 

秘
書
正
關
兆
華
副
梁
文
賢
 

西
秘
正
陳
增
年
副
關
宗
澤
 

交
際
正
吳
邦
植
副
李
善
與
 

研
究
正
曹
履
孚
 

副
 

歎
玉
學
 

工
商
正
李
懋
仁
 

副
 

黃
如
官
 

慈
善
正
黃
思
祥
 

副
 

部
洪
波
 

會
計
正
梁
沛
霖
 

副
李
佳
慶
 

組
織
正
譚
璇
泮
副
馮
一
新
 

文
教
正
陳
正
炳
 

副
 

簡
兆
熊
 

宣
傳
正
林
取
濃
 

副
 

朱
由
泰
 

統
酎
正
周
博
之
副
關
應
鑾
 

事
務
正
胡
 

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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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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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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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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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
之
 
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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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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耀
坤

伍
其
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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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眼
松
羨

趙
兆
穿
 

李
大
聲
 

李
逢
有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度
職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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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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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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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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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
主
治
 

男
婦
老
幼
 

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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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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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感
咳
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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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身
熱
 

食
滯
飽
脹
 

四
肢
 

倦
 

心
神
煩
践

逢
熱
卽
退
 

逢
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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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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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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駄
墨
總
支
部
矯
察
委
員
會
佈
吿

監
字
第
乙
號
 

- 

現
奉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鵰
總
支
部
第
十
八
届
代
表
大
會
通
知
書
內
開
・
，
「
公 

選
陳
宜
之
等
爲
本
黨
駐
墨
總
支
掷
民
三
十
八
年
份
號
察
委
員
會
兼
委
員
長
等
職
 

務

，
希
依
時
到
部
接
任
視
事
。
」
等
因
.
，奉
此
，
宜
之
等
遵
於
一
月
三
日
啟
印
 

視
事
，
除
呈
報
及
分
行
外
，
合
行
佈
吿
，
仰
各
如
照
。
敢
佈

中
華
民
國
价
八
年
 
一 
月
三
日

監
察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陳
宜
之
，

一

《
華
人
長
老
會
英
文
班
復
開
廣
吿

一 
本
會
♦所
般
之
英
文
班
。
前
因
天
氣
寒
冷
。
暫
時
停
課
。
現
定
於
三
月
九
號
。
禮
 

-
拜
三
睨
。
再
打
開
課
教
投
。
有
心
求
學
者
。
不
論
男
女
。
請
預
向
本
會
主
任
關
 

一 
耀
南
牧
辅
境
短
名
是
荷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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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校
址
)
奇
化
闺
二
百
六
十
一
號
華
人
長
老
曾
禮
拜
堂
内
座
。

(
時
間
)
賊
逢
禮
拜
三
。
禮
拜
五
晩
。
七
時
半
上
課
。
教
授
普
痣
英
文
，
英
 

語
會
話
。
及
教
授
入
籍
須
知
的
法
理
及
語
言
問
答
。 
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二
時
半
。專
教
英
文
聖
經
。均
由
有
學
識
西
人
男
女
教
員
教
投
 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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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啓
者
本
總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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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七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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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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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時
舉
行
成
立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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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紀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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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
弘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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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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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時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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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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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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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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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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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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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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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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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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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
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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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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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
情
高
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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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
五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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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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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
忽
未
克
一
一
握

唾

別
深
爲
抱
歉
謹
登
數
言
藉
鳴
謝
恨

•:•❖
♦%♦❖*  

•:•*.-

❖

•%♦
.••♦
。。.*
•%♦
。

•%♦
•:•
。
■
。❖.:♦

^^6^^^^^^^6!*6!6?!8^@
9^@

*^#^|6$^|:66^*5@
"!!*8*6**8198*<!3688!8*6898*£588@

88*!6*88880$3588$86$@
55

^
^
^
^
/
S

^
^

@
台
省
召
開
行
政
會
議 

留
台
灣
立
委
舉
行
座
談
會
 

南
京
廣
播
款
。
台
比
寵
•
昨
二
日
下
午
 
一 

九
時
。
台
灣
省
行
政
會
議
在
此
間
中
 

山
堂
舉
行
開
幕
，
由
陳
主
席
主
持
並
 

致
辭
 -  
鯉
明
此
次
會
議
討
論
中
心
。 

工
作
方
面
在
提
高
行
政
效
率
，
政
治
 

方
面
要
實
行
憲
政
•
改
選
民
意
機
構
 

。
推
行
地
方
自
治
。
建
全
組
織
。
設
 

立
人
事
制
度
。
推
行
土
地
政
策
。
經
 

濟
方
面
在
增
加
糧
食
生
產
。
文
化
方
 

面
則
普
及
用
民
教
育
云
•
、 

A
乂
訊
，
旅
台
灣
立
委
昨
日
再
召
開
座
 

談
會
。
聴
取
旅
穗
立
委
聯
誼
會
派
來
 

滑
台
之
袁
良
學
。
奚
玉
書
•
彭

「
淸
 

。
三
立
委
之
報
吿
，
童
院
長
私
人
代
 

.表
立
法
院
秘
書
長
陳
克
文
•
亦
由
京
 

乘
飛
經
趕
到
出
席
，
並
報
吿
立
法
院
 

籌
備
復
會
經
過
・
討
論
結
果
。
豈
致
 

認
爲
台
灣
立
委
應
担
負
調
解
之
責
云
 

一
立
委
力
勸
孫
氏
辭
職 

南
京
柒
日
電
。
美
聯
社
飢
•
行
政
院
長
 

孫
科
。
近
日
向
友
人
暗
示
，
擬
辭
退
 

行
政
院
長
 
一 
職

。
同
時
立
法
院
委
員
 

已
暗
中
組
織
鼓
動
將
彼
撤
除
職
位
。 

據
 
一 
委
員
言
。
立
委
等
現
擬
先
勸
孫
 

氏
自
動
辭
職
•
照
現
在
情
形
觀
察0 

孫
氏
或
於
下
星
期
卸
任
，
若
孫
氏
退
 

休
成
爲
本
實
。
搖
動
之
政
府
籍
又
多
 

壹
危
機
云
-

e

申 H
海
軍
扣
留
法
艦 

廣
州
市
七
日
電
・
合
衆
社
訊
♦
華
字
報
 

紙
報
稱
。
中
國
海
軍
現
在
廣
州
灣
。 

打
留
法
規
戰
艦
比
臣
號
。
控
以
企
圖
 

將
白
銀
倏
偷
運
出
廣
州
灣
。
查
廣
州
 

外
灣
從
前
爲
法
國
在
事
南
之
租
借
地
・ 

戰
酸
取
消
不
平
等
條
約
，
始
由
中
國
 

收
囘
。

®
 立
法
院
通
過
三
要
案 

南
京
六
日
電
。
夷
聯
社
訊
。
立
法
院
日
 

前
會
議
，
通
過
要
案
三
宗
•
其
㊀

交
 

囘
行
政
院
壹
月
二
十
六
日
之
通
知
書
 

。
説
明
行
政
院
無
權
飭
令
立
法
院
遷
 

往
廣
州
・
其
㈡
從
詳
时
論
行
政
院
之
 

無
權
混
亂
遷
往
廣
州
。
其
㊂

要
求
行
 

政
院
迅
速
執
行
代
理
總
統
李
宗
仁
之
 

命
令
•
取
消
限
制
民
權
•
及
懸
放
政
 

胎
犯
，

雕
李
承
晩
談
統 
二
咼
麗 

漢
城
七
日
電
。
讒
聯
訊
戯
。
髙
麗
總
統
 

李
承
晚
提
渓
•
統
實
高
麗
最
好
辦
法
 

•
還
是
由
聯
盟
國
派
駐
高
麗
委
員
團
 

•
向
紐
約
聯
盟
國
大
會
蘇
俄
代
嘉
 

洽

，
委

M
l

團
之
計
創
。
統
一 
南
北
高
 

麗
困
離
尙
多
云
一

® 鼓
吹
築
亞
拉
市
加
路 

華
盛
額
五
日
電
。
合
衆
動
訊
。
奥
上
議

員
麥
紐
臣
宣
稱
■
已
故
總
統
羅
斯
福

合
格
。
次
重
者
則
任
副
會
長
•
現
任
 

會
長
爲
 
一 
荷
蘭
人
名
克
恩
德
，
體
重
 

二
百
九
拾
八
磅
。
副
會
長
比
利
時
人
 

。
體
重
二
门
七
卜
磅
云
• 

e

廳
風
過
境
損
失
重
大 

雪
梨

-t:-
日
電
•
美
聯
就
訊
，
日
昨
澳
洲
 

昆
斯
蘭
有
飓
風
過
境
。
繼
下
大
雨
， 

財
産
損
失
逹
二
百
五
拾
餘
万
元
，
據
 

官
方
初
次
報
吿
。
居
民
幸
無
死
傷
云

単

拆
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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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
岡
公
所
紀
念
盛
况 

此
間
龍
岡
公
所
-
於
昨
六
日
午
后
二
時
 

。
舉
行
第
廿
六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，
居
時

核
四
姓
昆
仲
。
聯

:

少
長
咸
集

。
情
至
爲
慶
鬧
・
首
由
關
崇
貯
贊
過

el 

行
禮
如
儀
畢
■
次
劉
孟
義
讀
祝
詞
。
關
 

崇
沾
讀
祝
電
•
理
事
長
趙
燮
初
主
席
。 

宣
布
開
會
理
由
，
並
講
述
強
所
成
立
之
 

歷
史
。
隨
第
域
埠
龍
岡
總
公
所
代
表
劉
 

光
祖
。
劉
和
樂
。
關
祝
奉
。
張
良
宗
。 

趙
安
國
•
域
埠
昆
仲
劉
希
錦
。
關
祥
生
 

。
張
培
植
。
趙
九
洪
"
及
劉
孔
樞
等
他
 

詛
演
講
"
末
由
張
繼
答
謝
•
殿
以
茶
會
 

。
如
儀
而
散
。
同
日
午
后
五
時
半
。
大

排
融
筵
於
新
基
僑
 

:
羅
賓
有
魏
總
領

筵
開
小
强
席
 

智
實
的
事
蔭

餘

，r
領
事
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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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朱
 ̂
5
曾
^

、
斬
 

領
事
较
算
， 
譚
主
事
冠
三
" 
林
瞬
務
娄
 

段
逸
川
。
李
偽
務
姿
員
日
如
 
(
欠
漢
公
 

報
編
輯
洪
公
， 
李
氏
總
公
所
代
袈
卓
寰
 

君
等
與
會
，
宣
布
員
關
若0

土
，特
謙
 

會
禮
節
，
主
席
制
煥
堯
，
叙
述
宴
會
鳶
 

旨
•
繼
靖
魏
總
領
事
。
總
公
所
代
表
劉
 

光
祖
。
李
僑
務
小
員
日5
■
李
氏
總
公
 

所
代
衰
卓
喪
•
林
編
輯
供
公
訓
話
•
及 

劉
光
鹿
劉
榮
琳
君
等
演
講
 

鴻
詞
像
論
 

•
美
不
勝
收
"
辰
饯
因
幣
間
關
係
•
未
 

能
遍
請
各
領
事
主
早
僑
館
代
表
等
由
教
 

。
殿
由
關
崇
頴
答
謝
•
隨
卽
舉
杯
向
領
 

事
長
官
暨
各
偽
頷
代
衣
來
賓
致
敬
。
並 

向
各
世
詛
昆
仲
致
敬
•
席
間
觥
籌
交
錯
 

•
情
况
至
爲
歓
洽
 

直
飲
至
八
時
•
賓
 

主
盡
歓
而
散
，
誠
盛
會
也
" 

働
許
多
人
疑
電
單
錯
誤 

卑
詩
亀
力
公
司
發
表
。
縫
制
翌
力
 
一 
月
 

。
許
多
人
誤
會
幫
火
盟
不
合
 

向
公
司
 

交
涉
 

各
人
均
見
减
用
電
力
 
一 
半
 

而 

價
錢
不
减
一
半
 

實
昧
於
用

•1<
多
則
平
 

• 
用
電
少
則
貴
之
理
。
譬
如
用
七
百
七
 

十
二
基
羅
瓦
特
。
則 
每
瓦
特
價
爲
 
會
一
， 

二
五
仙
 

用
二
一
百
十
基
羅
瓦
特
者
。
則 

每
瓦
特
二
伯
用
度
不
及
喘
半
而
隋
錢
 

則
不
止
 
一 
半

、
但
公
司
仍
審
察
各
人
之
 

吿
訴
• 
如 
有
錯
雑
一 
必
要
時
常
派
人
調
 

查
云
一

爾

1
4
半

9
舉

今

巴

用

乂

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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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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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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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時
繼
續
開
會
.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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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
<
舊
日
之
報
吿
。
表
明
由
奥
築
至
亞
拉
 

市
加
鐵
路
。
足
以
週
年
服
務
，
全
圍
 

資
源
局
主
席
地
連
奴
壹
九
四
二
年
測

拿
大
築
壹
鐵
路

量
路
綫

至
亞
拉
市
加
極
有
可
能
。
路
綫
最
宜
 

於
沿
洛
磯
山
北
行
。
經
片
市
佐
珠
。 

鼓
地
商
會
衷
示
片
市
佐
珠
居
民
。
甚
 

盼
鐵
路
之
早
日
完
成
•
接
駁
片
市
佐
 

珠
之
鐵
路
爲
全
鰻
之
一
 
段
• 
沿
途
煤
 

礦
甚
豐
。
不
思
缺
乏
煤
炭
爲
燃
料
云
 

一
格
羅
米
高
・

被
委
任
爲
外
交
次
長 

顯
示
蘇
俄
外
交
政
策
不
變
 

一
京
莫
斯
科
七
日
合
衆
社
 

61 
•
格
羅
米
 

高
•
昨
晨
已
正
式
被
委
任
爲
蘇
俄
外
 

交
次
長
，
動
助
偉
仙
斯
基
辦
理
外
交
 

事
務
■
樊
大
使
館
方
面
。
對
彼
被
委
 

爲
蘇
俄
外
交
之
第
二
要
員
•
並
不
表
， 

示
驚
奇
•
蓋
格
羅
米
高
•
自
覺
九
四
 

二
一
在
以
後
。
卽
成
爲
上
星
期
五
辭
外
 

長
職
之
莫
洛
托
夫
之
發
言
人
。
彼
•從
 

壹
九
四
三
年
至
一
九
四
六
年
。
爲
蘇
 

俄
駐
英
大
使
•

一
九
四
六
年
至
四
八
 

年
• 
爲
蘇
俄
駐
 ̂
 
盟
國
首
席
代
表
■ 

去
年
七
月
被
調
囘
國
爲
蘇
俄
外
交
部
 

斐
國
司
長
。
彼
任
駐
糊
盟
阈
代
表
時
 

。
使
用
否
决
權
最
多
。
彼
現
被
調
爲
 

外
交
次
長
•
題
示
蘇
俄
之
外
交
政
策
 

。
將
無
重
大
轉
變
・
至
於
莫
洛
托
夫
 

一
環
雖
辭
去
外
長
之
職
。
但
彼
仍
保
 

留
其
他
名
種
重
要
之
職
任
"
爲
蘇
俄
 

之
副
總
裁
。
以
後
莫
氏
將
可
集
中
精

林
之
重
責
云
。

神

。.

励

認
西
部
德
國

將
柏
林
七
日
合
衆
社
電
•
蘇
俄
已
表
示
其
 

將
心
承
認
及
不
接
受
現
時
存
英
•
巣
 

法
指
揮
下
成
立
之
西
部
德
國
 

蘇
俄
 

駐
德
總
司
令
鎖
斟
羅
斯
基
元
帥
。
於 

星
期
六
夜
致
書
美
駐
德
軍
事
政
府
總
 

督
克
雷
將
軍
。
表
明
蘇
俄
態
度
•
攻
 

擊
美
對
億
政
策
•
書
中
並
無
預
示
蘇
 

俄
將
採
取
柔
軟
之
冷
戦
政
策
。
對
付
 

西
方
列
强
云
。

e

反
對
終
身
監
禁
教
徒 

喀
喇
蚩
七
日
電
•
合
衆
 

8t
訊

。
匈
牙
利
 

主
教
明
臣
地
被
判
終
身
監
禁
。
此
間
 

之
印
度
及
栢
架
斯
坦
天
主
教
徒
會
議
 

通
過
議
案
。
反
對
此
舉
。
是
日
並
將
 

通
過
之
議
案
•
呈
交
栢
架
斯
坦
政
府
 

"
轉
請
旬
牙
利
政
府
察
核
。

比
國
胖
子
會
之
奇
聞

比
國
彌
寧
城
卷
。
此
間
肥
人
俱
樂
部
。 

名
喚
希
克
多
胖
子
會
，
自
誇
爲
世
界
 

罕
有
之
俱
樂
部
・
不
時
在
佛
蘭
得
利
 

大
旅
店
舉
行
會
議
。
出
席
之
會
員
。 

其
體
量
須
足
二
百
磅
或
以
上
，
否
則
 

不
得
入
塲
•
會
長
以
體
量
最
重
者
爲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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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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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•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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